表三   验收组意见

	伽师县嘉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屠宰加工厂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10月20日，伽师县嘉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伽师县嘉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屠宰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伽师县英买里乡巴格托格拉克(4)村，中心地理坐标为：E76°54′33.240″，N39°26′55.631″，项目区东侧、西侧和南侧、北侧均为荒地，项目距离最近居民点为巴格托格拉克村，距离约1500m。总用地面积为11641.27m²,总建筑面积为6727m²。其中：待宰车间面积为2000m²,屠宰车间面积为2534.28m²,分割车间面积为60m², 冷库面积为90.84m²,化验室面积为30.195m²,生活区面积为2011.68m²。本项目实际总投资24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3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1.8%。
本次验收范围：待宰车间,屠宰车间,分割车间, 冷库,化验室,生活区等相关配套环保设施。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年12月，新疆中科同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伽师县嘉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屠宰加工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4月8日，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以喀地环评字〔2022〕34号文件对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本项目工程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2023年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二、工程变动情况

环评设计与实际建设变更情况

序号

环评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动原因
变动对环境影响
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1

职工食堂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8m高排气筒排放
未建设职工食堂

职工不在企业就餐

未增加环境的不利影响
否
环评及批复设计本项目职工食堂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8m高排气筒排放。因企业受市场销售的时间特殊性，只在早上进行屠宰加工，故所以工作时间限制，员工工作时间为早8点到早12点，每天工作时间为四个小时，不在企业内就餐，不存在在职工食堂内开展做饭以及集中就餐的情况，职工在12点结束一天工作后，各自离开企业。企业按照工作特殊性，未按照环评要求建设职工食堂。

根据《污染影响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可知，本项目生产规模、周边敏感点及污染物均未增加，因此以上变更均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为屠宰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屠宰废水，其次为少量生活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粪大肠菌群、动植物油、总磷、总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排放量约为40000t/a。

污水排入项目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内经预处理：采用粗格栅及细格栅+旋流沉砂池；生化处理：水解酸化+AA/O工艺；深度处理：“高密度沉淀池+ 曝气生物滤池(BAF)+滤布滤池”处理工艺；消毒：采用投加次氯酸钠溶液的措施处理后，定期拉运至伽师县纺织服装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有待宰车间、屠宰车间、固废储存区以及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

（1）待宰车间、屠宰车间、固废储存区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经UV光解除臭+活性炭吸附一体机工艺处理后，共用一根15m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DA001）。

（2）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DA002）。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是设备包括屠宰设备、分割设备、清洗机、提升机以及压缩机等机械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和赶运、过磅、屠宰时的叫声等。采取吸声、隔声、减振、消声等降噪措施后，加之距离衰减、绿化隔声作用，同时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均位于生产车间内，生产车间距离最近厂界边界距离在10m以上排放。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工程固体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生活垃圾。

①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活性炭，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HW49，本项目所产生的活性炭危险固废要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相关规定，采用专门的容器进行集中收集，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与新疆国兴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危废处置协议。定期交由有资质的新疆国兴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理。新建危废贮存库（10m2）位于车间外一侧，满足防风、防雨、防晒要求，地面已按要求做防渗，张贴了标识标牌，建立台账及管理制度，已制定危废管理计划。

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粪便、未消化饲料、牛羊血、牛羊皮、病死牛羊、下脚料、污水处理站污泥。

粪便、未消化饲料收集后外售给附近专业公司作为有机肥原料使用；牛羊血、牛羊皮收集后作为副产品外售；病死牛羊、下脚料严格按照《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16548-2006)中相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后的残渣可外卖专业公司作为有机肥原料使用；污水处理站污泥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日产日销。新建一般固废贮存库（10m2）位于车间外一侧，有防雨淋的装置，地基高度应确保设施 内不受雨洪冲击或浸泡。避免阳光直射库内，应有良好的照明设备和通风条件，张贴了标识标牌，建立台账及管理制度。

③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五）环境风险

伽师县嘉腾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4年8月30日，于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伽师县分局完成备案，备案编号为：653129-2024-007-L。每年开展一次应急演练工作。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本项目厂界1#、2#、3#、4#监控点位氨小时值最大浓度为0.110mg/m3，硫化氢浓度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中（GB14554-19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二级新改扩建标准值，臭气浓度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排放限值。
本项目排放口（DA001、DA002）氨最大排放浓度为1.40×10-3kg/h，硫化氢最大排放浓度为0.00744kg/h，臭气浓度做大浓度1122无量纲，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
2.废水

2025年6月27日～28日，新疆博洋科技检测有限公司现场采样人员对伽师县嘉腾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1#总排口进行两天采样、检测。
本项目PH、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粪大肠菌群、动植物油、总磷、总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均满足《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7-92）中表3畜类屠宰加工一级标准限值。

3.厂界噪声

本项目厂界外4个监测点位昼间噪声监测范围为41.3-51.7dB（A），夜间噪声监测范围为33.3-39.9dB（A），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废气、废水及噪声均达到验收执行标准。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伽师县嘉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屠宰加工厂建设项目在设计、施工和运营期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基本上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设和运行对环境的实际影响较小。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规定，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情况，提出如下补充措施与建议： 
1、完善制定与项目相关的环保管理规章制度、设备维护及安全保障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和防火规章制度。 
2、加强环保管理和环保措施的日常维护、管理，确保运行效率和处理效果的可靠性，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全面、稳定达标排放。
验收专家组：                                    

                           伽师县嘉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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